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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伟

直言不讳

魏文彪

经济时评

专家论道

黄丹华

根治药价虚高

须变革二元管理体制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 《建立和规

范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基本药物采

购机制的指导意见》， 提出了建立和规

范基本药物采购机制的

15

项主要措施。

国务院医改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表

示， 指导意见是根治 “药价虚高” 顽疾

的重要政策， 目的是确保采购到的药物

安全有效、 品质良好、 价格合理、 供应

及时， 使群众真正得到实惠。

“哀民生之多艰”， 是任何是一个时

代， 为政者都应该具备的起码情怀。 无

论最后的效果如何， 积极出台打击 “药

价虚高” 顽疾的举措， 都是值得肯定

的。 可以预见， 基本药物市场 “全国统

一”、集中采购、统一配送等措施的实施，

在打击药价虚高方面， 应该会发挥一定

的作用。 至于能否根治“药价虚高”顽疾，

则有待实践检验。

从

1997

年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

发改委已经进行了

26

次基本药物降价，

而且每次降价的幅度都在

15%

以上， 最

高的一次还达到了

40%

。 但是， 效果并

不理想， “层层加价”、 “药一降价就

消失” 等不良现象仍普遍存在。

造成 “药价虚高” 的根源究竟在哪

里呢？ 发改委的药价管理规定是这样

的： 对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实行政府定

价， 目录以外的药品则实行市场调节

价， 由医药企业自行定价， 报省物价局

备案即可。 而目前流通的药物， 目录以

外的药品占了

80%

以上。 对 “进入医保

目录的药品” 和 “目录以外的药品”，

实行二元管理， 这才是药价虚高不下的

根源。

在这种二元管理下， 医药企业自行

给药品定价， 报省物价局备案， 省物价

局一般不会过多干涉， 在某种程度上，

实际上是放弃了对大多数药品价格的调

控。 而世界上医疗卫生事业搞得好的国

家， 政府对药价调控权的掌握， 都是很

严格的。

美国的药品价格由制药企业与销售

商、 社会健康维护组织与医院、 保险公

司和联邦政府联合谈判定价， 并受

《药品竞争法案》 和 《处方药竞争法案》

的约束； 英国制定了对制药企业出厂限

价的制度； 法国几乎所有处方药都进入

了国家医保报销目录， 一律由政府来定

价， 另外法国政府还有一套药品强行降

价制度； 俄罗斯通过 《药品法》 和 《关

于调整药品价格的决定》， 限制药品价

格上涨指数； 日本和法国差不多， 所有

处方药均进入医保目录 ， 大体共有

15000

多种， 实行政府定价。

国外的做法虽然不能完全照搬照

套， 但别人的成功中， 总是可以找到值

得学习的地方。 比如， 对于药品的定

价， 由消费者

(

百姓

)

、 医院、 药厂、 药

商、 政府联合确定， 肯定比完全由药企

说了算要好； 把所有处方药都纳入政府

定价系列，可能要比目前的二元管理体

制更有效； 公立医院完全公益化， 肯定

比“以药养医”、“以病养院” 要符合百姓

期待。

国务院的

15

条措施， 看似招招有

力， 但二元管理体制不动， 药企药商就

可以找到对策， 让 “挂着的羊头变成狗

肉”， 让有力的措施使不出力道， 根治

“药价虚高” 的初衷能否实现， 就成了

疑问。

经济增长加快 紧缩有望加码

经济增长加快回升

11

月数据再次验证了在下半年以来

需求持续回暖， 企业去库存化已于三季

度末基本结束情况下， 由新一轮企业再

库存化拉动的经济增长已于四季度启

动。

外需方面， 增长形势远超预期。

11

月当月出口规模达到

1533

亿， 创有史以

来单月最高纪录， 同比增长达到

34.9%

，

比上月增加

12%

， 而这主要归因于近期

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的持续好转。

考虑到美国还将出台进一步措施刺激消

费以及经济增长， 明年中国出口仍有望

保持较快的增速。

内需方面， 保持着稳步回升的态势。

如投资，

1-11

月份， 城镇固定资产投资

210698

亿元， 同比增长

24.9%

。 其中，

11

月投资增速达到

29%

， 大大超出

10

月

23.7%

的水平； 经济企稳回升带来的

企业利润好转也开始刺激企业投资， 如

钢铁行业投资增速从

1-10

月累计的

1.6%

快速回升至

1-11

月的

9%

。

消费保持较快的增速。

1-11

月份，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39224

亿元， 同比

增长

18.4%

， 比

1-10

月份加快

0.1

个百

分点。 其中， 两类商品消费增速突出，

第一， 受通胀预期下居民保值增值的心

理驱动， 金银珠宝类商品增速从

1-10

月

的

43.7%

上升为

11

月的

45.8%

； 第二，

消费升级类产品热度不减， 通信器材类

增速从

1-10

月累计的

18.5%

上升为

11

月的

19.2%

， 汽车增速

11

月也保持了

34.5%

的较高增速。 在需求持续增长， 企

业积极展开再库存的情况下， 企业生产

也呈现较好的局面。

11

月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长

13.3%

， 比

10

月份加快

0.2

个百

分点， 而考虑到这是在去年同期

19.2%

高基数之上取得的， 工业增加值环比相

对于

10

月增速更快。 随着十一五能耗指

标提前完成， 前期许多抑制重工业部门

生产的措施已陆续解除， 由此也就导致

重工业生产的反弹 ， 增速从

10

月的

13.2%

回升至

13.6%

。

工业增加值继

11

月提升后， 未来仍

将保持稳定回升的态势， 而这也意味着

与工业增加值保持同步增速的

GDP

同比

增速也将在四季度见底后回升。

通胀水平上升超预期

比经济企稳回升势头更猛烈的是通

胀水平。 继

10

月

CPI

创新高后，

11

月

CPI

同比上涨

5.1%

， 再次创出

2009

年以

来的新高。 其中推动

CPI

上涨的主要是

食品价格， 当月上涨

11.7%

， 比上月增

速快

1.6%

， 贡献了

CPI

新涨价因素的

76%

。 而非食品价格上涨也较快，

11

月

同比增速从上月的

1.6%

上升为

1.9%

， 其

中， 居住类价格涨幅贡献最大，

11

月同

比上升为

5.8%

。

PPI

涨幅也比较突出， 同比上涨

6.1%

， 比上月加快

1.06

个百分点， 环比

则从上月的

0.7

加速为本月的

1.4%

， 涨

幅创出

10

年来新高。 其中， 受国外大宗

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导致的输入型通胀影

响， 工业品上游价格上涨比较明显， 如

采掘业价格从上月的

11.8%

上升为

14.6%

。

通胀的蔓延无疑为明年经济的持续

增长以及结构转型增大了难度， 如我们

注意到由于上游原材料价格的持续攀升，

已经给中下游企业增大了持续上升的成

本压力， 而部分企业为减少损失， 不得

不开始减产或将更多资源也投入到涨价

产品的囤积、 炒作方面， 这无疑是不利

于制造业再库存化的延续以及正在展开

的产业升级； 而居民层面， 由于担心通

胀带来的货币贬值， 也开始把更多资金

用于房地产的投资， 如

10

月居民存款存

量下降了

7000

多亿， 由此也就使得房价

在屡受政策调控后，

11

月仍保持环比上

涨的态势， 这显然是不利于居民收入分

配格局改善以及未来消费增长持续的。

政策调控有待强化

可以预期，

12

月在翘尾以及蔬菜价

格环比回落等因素作用下，

CPI

将出现

明显回落， 但这并不表明物价调控任务

可以减轻， 应该看到， 当前刺激通胀上

升的因素仍较多。

如就国际市场来看， 虽然美国经济

在逐渐地好转， 但美联储为尽快推动经

济复苏， 刺激就业好转， 仍会较长时间

实施量化宽松政策， 这无疑会激发大宗

商品上涨， 如近期原油价格再创金融危

机以来新高， 这无疑加大了中国的输入

型通胀压力。

就国内来看， 明年年初刺激物价水

平大幅度走高的诸多因素依然存在。 这

就需要政策层面出台更有力的紧缩措施。

我们注意到， 央行实际上已在加快回收

流动性， 如

11

月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以抑制过快的信贷和流动性增速， 近日

也再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而由于央行

近期不得已放弃了通过加息来抑制货币

和信贷需求的手段， 这就要求央行必须

对货币和信贷供给施加更严格的控制。

因此， 我们预计明年新增信贷的控制指

标将很可能小于市场预期的

7

万亿规模。

而这肯定会对明年初的经济增速造成一

定的负面影响， 如贷款增速放缓带来的

投资增长减速将会减弱

10

月以来开始的

企业再库存力度， 从而影响明年初企业

生产。 对于这种经济阵痛， 我们不必过

于担忧， 因为明年初外需增长的稳定将

会为国内调控创造好的条件， 国内经济

不会因此出现过度下滑， 相反经济短期

减速带来的通胀水平降低， 将有利于促

进资源的合理配置， 为明年十二五规划

激励的制造业产业升级提供优化的要素

供给， 也有利于减弱因通胀而导致的收

入分配格局恶化局面， 为十二五规划所

鼓励的消费升级创造更合适的社会物质

基础， 从而更好地实现中国经济结构优

化基础之上的平稳增长。

（作者单位： 民族证券）

“诚信危机”呼唤

加强证券业公信力建设

最近，由国金证券首席经济

学家金岩石“诚信危机”引发的

讨论， 已引起业内的广泛关注。

“诚信危机” 反映出目前我们在

证券从业人员管理、行业公信力

建设等方面存在着不足，急需亡

羊补牢，整固基础。

诚信制度建设存在问题

从此次“诚信危机”的发展

过程看，证券行业的公信力建设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一是证券法律缺乏与证券业

诚信管理相配套的制度支持。正如

某些专家指出的那样，对流动于国

家或地区之间的证券从业人员，其

曾经的从业经历是否应该纳入准

入调查程序，现有的法律文件对此

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导致对在

境外发生的行业违法违规人员入

境执业的准入缺乏实质性约束，对

流动性国际证券从业人员的管理

往往容易流于形式。

二是证券从业人员诚信管理

制度不健全。 随着证券市场的快

速发展， 证券从业人员队伍不断

壮大。 与日渐庞大的证券从业人

员数量相比， 证券从业人员的诚

信建设还处于起步阶段。 证券业

的持续发展要求建立完善的证券

从业人员诚信管理制度， 而目前

的诚信信息暂行管理办法在内

容、 执行细则及行业自律的权威

性等方面都有待进一步充实、提

升与完善。 比如对有不良诚信记

录者 （包括在境外工作过的从业

人员）在执业、任职等方面应有怎

样的限制等都缺乏相应的规定，

由此使对证券从业人员的执业任

职管理具有较大的弹性。

三是缺乏有效的行业诚信管

理执行细则。

2005

年

3

月

25

日，

中国证券业协会正式发布 《证券

从业人员诚信信息管理暂行办

法》，其中第十条有关处罚处分信

息明确包括， 受到其他境内外金

融监管机构或执法部门的处罚和

受到其他境内外自律组织的处分

这样两部分内容。 金岩石在美所

受处罚都在诚信信息管理内容之

内， 其诚信记录理应计入协会诚

信管理档案，但遗憾的是，有关金

岩石在美执业诚信记录并没有及

时为相关聘用机构所知晓。

四是缺乏广泛有效的诚信

信息沟通机制，监管部门、行业

自律组织与流动性国际证券从

业人员原执业地相关监管机构

间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部分从

业人员执业历史模糊，客观上为

某些从业人员逃避监管，规避问

责提供了机会。 同时也造成聘用

机构错聘相关人员，影响企业形

象，降低企业与行业公信力等被

动情况的发生。

完善诚信管理制度势在必行

随着中国证券市场的日益

开放与国际化，证券从业人员的

国际流动也更加频繁和日益增

多。 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

来，中国吸引国际金融人才的步

伐大大加快，如何确保流动性国

际证券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的诚

信、规范，已成为证券监管面临

的一个新课题，完善证券从业人

员诚信管理制度已成为确保行

业公信力的重要因素。

证券业公信力是证券业生存

发展的基础与灵魂，它是由每个证

券从业人员良好诚信的执业操守

铸就而成。个人“诚信危机”可发展

为行业“诚信危机”，行业“诚信危

机”亦可发展为行业“信任危机”和

行业“信心危机”，这是一个由小到

大，由点到面，由表及里的过程。如

果我们不能在初始环节消除“诚信

危机”的制度隐患，就有可能导致

后续一连串问题的发生、发展。 从

证券行业的健康发展着眼，我们需

以此为鉴，积极完善证券行业诚信

体系建设，及时堵住行业诚信体系

建设的漏洞，以防患未然。

为此，应尽快完善证券法律

有关证券从业人员诚信问题的

相关制度规定，为证券业公信力

建设提供制度保障；应进一步发

挥行业协会在行业公信力建设

方面的积极作用。 建立健全证券

从业人员诚信管理的长效机制，

完善证券从业人员境内外执业

记录信息管理体系，随时掌握流

动性国际证券从业人员的执业

行为信息，以对流动的证券从业

人员进行有效执业任职准入管

理；应实行证券执业基本标准的

国际化，即如在境外从事证券业

务有违法、违规记录者，也应依

照相关规定，实行禁入或永久禁

入以及其他相关管理，以保持中

国证券从业人员执业行为的规

范化与标准化，保持证券从业队

伍的健康、诚信和执业质量的高

标准；应建立严格的事后处罚机

制。 对擅自聘用未经严格调查的

违法、 违规人员的相关机构、个

人追究相关责任，对因聘用以上

人员给公众投资者造成经济损

失或其他损失的相关责任人予

以承担连带责任的处罚；应建立

广泛的社会监督机制，充分发挥

公众、媒体等的监督作用。 鼓励

公众对证券从业人员的执业行

为予以监督，并通过相关渠道反

映部分违法违规人员行为，以弥

补证券监管与行业自律可能存

在的漏洞，如建立证券从业人员

公示制度，特别是证券业高管人

员的公示制度，通过社会监督提

高证券从业人员的诚信度，降低

由证券从业人员违背诚信原则

造成的经济、社会损失。

房价数据互扯皮，你说高来我说低。

官方发话五千五，记者询价一万一。

开发商摆太极阵，住建厅演乌龙戏。

寄语兰州诸公仆，民心可恤不可欺。

日前，在甘肃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

新闻发布会上，甘肃省住房与城乡建设

厅副厅长郭明卿表示，该厅组织人员对

兰州房地产市场进行了深入调研，调查

结果显示， 兰州目前的平均房价为

5100

元， 但也存在着

1

万元以上的天

价楼盘。 可是，当他明确提到调查样本

中的鸿运润园与莱茵小镇两个楼盘的

价格时，却引起了各媒体的质疑。 记者

问其所说的莱茵小镇房价

5600

元是什

么时候调查的，郭明卿回答说“就是前

几天。”然而，记者随后电话询问这两个

楼盘的房价却得知，两个楼盘的房子要

么早已经卖完、要么已经到了万元以上

的高位。甘肃省住建厅发布的房价数据

明显与实际市场价格严重不符。

甘肃省住建厅所以会发布与实际市

场价格严重不符的房价数据，显然是害怕

受到舆论的指责与上级领导的批评。对于

当前部分城市房价高企与上涨过快现象，

民众普遍感到不满，而国家也接连出台房

产调控措施，要求各地尽快稳定房价。 在

这种背景下，包括兰州在内部分城市继续

过快上涨，显然是这些地方政府及其有关

部门稳定房价工作不力的体现，这样他们

自然也就不愿发布与实际市场房价相符

的数据，以能逃避自身责任，免于受到舆

论的指责与上级领导的批评。 于是，部分

地方有关部门也就有了像甘肃省住建厅

这样发布与实际市场价格严重不符房价

数据，以逃避责任与批评之举。

从另一个角度看，甘肃省住建厅发

布与实际市场价格严重不符的房价数

据， 实际上也揭示出当前部分地方政府

内心并不真的愿意房价稳定的事实。 由

于地方土地财政收益与房价高低直接相

关， 房价越高政府所能获得的土地收益

越大， 而房价下降则会减少地方政府的

土地收益， 所以部分地方政府消极执行

中央调控政策， 甚至通过种种手段变相

化解中央调控政策的力度， 继续通过包

括人为制造拆迁在内有形之手助推房

价。前段时期，中央政府接连出台被称为

“史无前例”的房产调控措施，但是之所

以至今稳定房价成效并不明显， 部分地

方政府消极执行甚至变相化解中央调控

政策的力度，即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

中央政府进行此轮房地产市场调

控，明确提出要实行问责制度，但是当前

各地房价依然在继续上涨， 有些地方房

价甚至继续高速飙涨， 而至今尚未见有

地方官员因此而被问责， 这也导致部分

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敢于继续在房产调控

上消极作为， 甚至继续其助推房价的行

径。从这个意义上说，包括兰州在内部分

城市房价继续过快上涨， 甘肃省住建厅

发布与实际市场价格严重不符的房价数

据逃避责任， 实际上也是警示当前房价

问责制度并未真正得到落实。 唯有对那

些稳定房价不力乃至继续助推房价上涨

的官员实施严厉问责， 并辅之以通过有

效制度设计斩断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市场

的利益关系， 消弭地方政府经由房地产

市场获取暴利的冲动与能力， 才可能最

终实现房价的稳定， 让更多的民众买得

起房，尽快实现安居梦想。

11

月经济数据表明，中国经济增速企稳后有加快回升的势头，但是与之伴

行的是节节攀升的通胀水平，

11

月无论是

CPI

还是

PPI

都创出了金融危机以

来的新高。 我们认为，决策层有必要释放更强烈的紧缩信号，以保证明年经济

实现结构优化基础之上的平稳增长，为“十二五规划”提出的经济发展方式转

变开个好头。

叶 雷

官方发布的房价缘何如此“特别”


